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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May 19, 2026 

韩国雇佣劳动部修订《职场霸凌举报案件处理指南》 

- 强化用人单位被指为霸凌行为人情形下的调查机制 

I. 加强劳动监察官对用人单位（事业主、事业经营负责人）的直接调查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2026年4月修订《职场霸凌举报案件处理指南》（下称“本指南”），

明确在霸凌行为人为事业主或事业经营负责人的情况下，由劳动监察官先行直接调查，并据

此指导、确认企业开展客观调查；同时，本指南进一步明确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的案件类

型，并细化了举报人对用人单位调查、处置结果不服等案件的处理标准。 

韩国《劳动基准法》下的职场霸凌禁止制度，以企业内部自主处理为基本框架：企业收到

举报后，应由用人单位依照法令、就业规则等开展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在此过程中，举报人

虽可同时向韩国雇佣劳动部提出举报（陈情），但该行政程序原则上是在企业内部自主处理机

制难以正常运作，或用人单位未履行调查、处置义务等情形下，作为补充性介入机制发挥作用。 

然而，在实务案件处理中，如果用人单位本身被指为霸凌行为人，或存在代表理事、高

管、人事负责人等用人单位方人员介入的可能，仅依靠企业内部程序往往难以充分保障调查

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另在用人单位收到举报后拖延调查、仅作形式性调查，或举报人不服用

人单位调查、处置结果的情况下，单靠企业内部自主处理程序也可能难以实际终结争议。 

针对上述问题，本指南在维持企业内部自主处理原则的同时，明确了在霸凌行为人为事

业主、事业经营负责人等情形下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的案件类型，并进一步规定了其他举

报案件的分类处理方式。 

II.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 

1. 明确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的案件类型 

本指南明确了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的案件类型，主要包括如下情形： 

① 用人单位方实施职场霸凌的案件：霸凌行为人为事业主或事业经营负责人时，为确保调查

客观性，劳动监察官应先行直接调查，并据此指导、确认企业开展客观调查。该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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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确认存在霸凌行为，将不另行给予纠正期限，而是立即处以过失性罚款（过怠料）。 

② 最近3年内有调查义务违反记录的企业再次违规案件：最近3年内曾因违反职场霸凌相关

调查义务而受到纠正指示或过失性罚款处分的企业，再次违反调查义务的，应立即处以

过失性罚款，并由劳动监察官直接调查。 

③ 造成重大损害或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因职场霸凌导致死亡等严重损害，或涉及暴行、胁

迫等行为并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鉴于损害的严重性及社会影响力，应由劳动监察官直接

调查。 

④ 拒绝调查或调查明显缺乏客观性的案件：用人单位拒绝开展职场霸凌调查，或虽收到纠

正指示但仍未开展客观调查的，应在就其违反调查义务处以过失性罚款的同时，由劳动

监察官直接调查。 

⑤ 地方雇佣劳动官署负责人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有必要直接调查的案件：综合考虑案件

特点、损害程度、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企业自行调查的可信度等因素，如地方雇佣劳动

官署负责人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有必要直接调查，应由劳动监察官直接调查。 

另一方面，韩国《劳动基准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包括用人单位的配偶及

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姻亲）实施职场霸凌的，可处以1,000万韩元以下过失性罚款。因此，

对于用人单位被指为霸凌行为人的职场霸凌案件，韩国雇佣劳动部原本即有权限直接调查相

关事实，以判断是否应处以过失性罚款。本指南将此类案件明确列为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

的案件类型，进一步凸显了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方霸凌案件直接调查的原则和处理方向。 

2. 用人单位被指为霸凌行为人案件的处理标准 

本指南对用人单位被指为霸凌行为人的职场霸凌案件处理标准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具体而言，本指南明确，“根据韩国《劳动基准法》第76条之3第2款，所有职场霸凌案

件中用人单位均负有调查义务，不会因劳动监察官直接调查而免除用人单位的调查义务”。

由此，本指南原则上仍维持由用人单位客观调查并采取措施的基本框架。但是，当被指为行

为人的人员为事业主或事业经营负责人（代表理事）时，调查主体与被指行为人事实上重叠，

仅依靠企业自行调查难以确保客观性，因此本指南要求：① 劳动监察官先行直接调查；② 

企业在该调查内容基础上客观开展调查，并由劳动监察官进行指导和确认。 

此外，一旦确认霸凌行为成立，将不另行给予纠正期限，而是对行为人个人立即处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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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性罚款（依据韩国《劳动基准法》第116条及同法施行令附表7，金额为200万至1,000万

韩元）。本指南还要求，不应仅止于罚款处分，还应通过组织文化诊断、制定改善方案等方

式，指导用人单位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此类霸凌行为再次发生。 

3. 对企业调查、处置结果不服的举报案件审查标准具体化 

本指南还细化了举报人不服用人单位就职场霸凌案件所作自行调查、处置结果，并向韩

国地方雇佣劳动官署举报时的处理标准。 

在此类不服举报案件中，劳动监察官应根据陈情人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审查企业调查、

处置结果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判断，本指南列举了以下示例： 

✓ 调查、处置过程中，确认违反韩国《劳动基准法》第76条之3第2款至第5款或就业规则

所规定程序的； 

✓ 调查过程中，确认未给予陈情人或主要参考人陈述机会，或无合理理由排除陈情人提出

的主张、证据的； 

✓ 确认行为人介入判断过程的； 

✓ 证明用于确定事实关系的证据为虚假的等。 

经审查，如企业调查明显不合理，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查，并同时向企业下达重新调查

的纠正指示。如果劳动监察官直接调查后认定霸凌成立，而用人单位重新调查结果仍为霸凌

不成立，则将被视为用人单位未履行客观调查义务，并可根据韩国《劳动基准法》第76条之

3第2款（客观调查义务）处以过失性罚款。 

III. 企业实务启示 

本指南的修订并未改变职场霸凌案件以企业内部自主处理为原则的基本框架，但明确释

放出将更严格审查用人单位调查、处置义务履行情况及程序客观性的监管方向。尤其是，事

业主、事业经营负责人等用人单位方被举报为霸凌行为人的案件，属于劳动监察官应直接调

查的案件，企业有必要自案件初期即将韩国劳动主管机关直接调查的可能性纳入应对方案。 

此外，即使劳动监察官进行直接调查，用人单位的调查义务亦不因此免除，企业不应以

韩国劳动主管机关调查正在进行为由，中断或拖延内部调查、处置。用人单位应对举报受理

日、调查启动时间、调查人员及参考人选定理由、被害劳动者保护措施、陈述听取过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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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判断依据、对行为人的处置以及防止再发对策等进行书面化管理，以便在后续进入韩

国劳动主管机关举报程序时，能够说明调查的客观性及处置的适当性。 

进一步而言，在举报人不服用人单位调查、处置结果的案件中，韩国劳动主管机关不仅

会审视用人单位的最终结论，还可能同时审查调查程序是否依照法令和就业规则客观进行、

举报人及主要参考人的陈述机会是否得到保障、行为人是否被排除在判断过程之外、证据是

否经过合理审查等事项。因此，企业有必要预先系统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中的调查人员独立性

保障、利益冲突排除、被害劳动者保护、陈述权保障、证据审查及判断依据记录机制；特别

是在用人单位方被指为霸凌行为人的案件中，应积极考虑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等方式，确保调

查程序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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